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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0     证券简称：唐山港   公告编号：临2015-004 

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

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12月25日发布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

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3]110号，以下简称“《意

见》”），《意见》提出：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、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

摊薄即期回报的，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。”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就本次再融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发行”）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拟定了相关填补措施，并就《意

见》中有关规定落实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影响分析 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，公司

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，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，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，公司整

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。虽然短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有所下降，

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公司将拥有大型的专业化煤炭泊位，泊位等级

和吞吐能力大幅度提高，核心竞争力将明显提高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

强，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

（一）主要假设 

1、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

公告日，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

股票交易均价（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 20

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/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）的

90%，即人民币 4.40 元/股。本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570,000,000 股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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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、除息行为，本次发行价格下限和股

票发行数量上限亦将作相应调整。 

2014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

分配方案：以总股本 2,030,351,504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

0.5 元（含税），即每股 0.05 元（含税）。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4.35 元/股，发

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576,551,724 股。 

2、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告的业绩快报，2014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9,217 万元。由于公司业绩受到宏观经济、行业周期以及

业务发展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，2015 年公司整体收益情况较难预测，因此假设

2015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4 年一致，即 109,217 万元。 

3、假设本次发行于 2015 年 6 月份完成，计算 2015 年发行后每股收益及加

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考虑本次发行对摊薄的全面影响。 

4、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（如项目经

济效益、财务费用、投资收益）等方面的影响。 

5、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时，不考虑除本次

发行募集资金、2015 年度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本公司净资产的影响。 

6、不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的影响。 

以上假设分析仅作为示意性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

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之用，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，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

投资决策，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，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

基于上述假设，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 
2015年度（截止2015年12月31日） 

发行前 发行后 

基本假设  

总股本（万股）  203,035  260,690  

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（万元）  

693,822  693,822  

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（万元）  - 250,800  

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时间  2015年6月 

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（万元）  109,217  109,21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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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（万元）  

803,039  1,053,839 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 0.538  0.471  

每股净资产（元/股）  3.96  4.04 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.59% 12.50% 

注：1、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告的业绩快报测

算； 

2、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＝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＋本次非公开发行融资额； 

3、本次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=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/发行前总股本；本次发

行后基本每股收益=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/（发行前总股本+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

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/12*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）； 

4、本次发行前基本每股净资产=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/发行前总股本；本次发

行后基本每股净资产=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/（发行前总股本+本次新增发行股份

数）； 

5、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=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/（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的净资产+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/12*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+当期归

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/2）。 

根据上述假设测算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预计公司 2015 年基本每股收益和加

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有一定下降。同时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资产负

债率也将有所下降，这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。 

 

二、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

本次发行后，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，公司的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均将大幅增长，但由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，相关利润

在短期内难以全部释放，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

的风险。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关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即期回报被摊薄

的风险。 

 

三、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、提升未来回报采取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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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公司业务健康、良好的发展，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

益，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、经

营效益，为中长期的股东价值回报提供保障。 

（一）保持主营业务稳定，提高港口内在品质  

公司的整体发展定位是拓展港区发展空间，推进深水化、专业化泊位建设，

加快港区功能结构调整，完善港口功能，把公司建成环渤海地区国际性能源和重

要原材料集疏主枢纽港，形成以铁矿石、煤炭、钢铁三大货种为基础，液化、粮

食、木材、滚装汽车等新货种重点突出的综合性货源结构，“十二五”末把公司

建设成为大型港口企业集团，公司将实现管理现代化、信息化、服务品牌化。 

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京唐港区 36#-40#煤炭泊位工程建设项目，该项目设计

年通过能力 5,600 万吨，是京唐港区继续推进“码头深水化、船舶大型化、航线

国际化、货种专业化”港口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并有利于促进港区功能布局优化整

合，转变港口发展方式，提高港口内在品质，适应京唐港区吞吐量快速增长的需

求。 

（二）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推动港口加速发展 

2014 年 2 月 26 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

提出，“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，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

的协同发展路子来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

略层面，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 7 点要求。3 月 5 日，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

作报告时也提出，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。2014 年 11 月，河北省

人民政府下发《关于加快沿海港口转型升级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的意

见》，并在其中明确提出，“将重点建设以唐山港为中心，黄骅港、秦皇岛港为

两翼，布局合理、分工明确、优势互补、绿色环保的现代化综合性港群体系”。

这些方向性政策的落地，必将极大地推动港口、产业、城市一体化发展，为我们

争取国家和省市更多支持、推动港口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。 

（三）优化公司资本结构，改善财务状况 

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9.86%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

完成后，公司的资本金将得到有效补充，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，改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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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结构，进一步优化财务状况，降低偿债风险，提升抗风险能力，为公司的健

康、稳定发展奠定基础。 

（四）加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监管 

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，具有较好的市场发

展前景和经济效益。项目的建设将使港区煤炭作业在较大程度上实现集约化和规

模化生产，有利于解决港区交叉作业及交叉污染的问题，从而提高现有泊位的作

业效率和作业质量，满足港区功能调整的需要，调整后的第一港池将逐步承担钢

铁、粮食等其他杂货运输，实现京唐港区整体功能布局的优化整合。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，能够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，提升公司核心

竞争力，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和盈利水平，为公司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奠定

坚实的基础。公司将加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监管，使之按计划投产，更好的创

造效益和回报股东。 

（五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，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

公司将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，

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，做出科学、迅速和谨

慎的决策，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

东的合法权益，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 

（六）完善现金分红政策，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利润分配的内部决策程序和机制，增强公司现金

分红的透明度，更好的回报投资者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公司根据国

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[2013]110 号）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（证监会

公告[2013]43 号）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 2012 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公司未来三年(2013-2015 年)股东回报规划>的议

案》，公司将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东回报计划，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

润分配，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兼顾

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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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10 日 


